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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秦及汉初“卿”的性质及其演变

杜　晓

学者已注意到秦汉时期既有卿爵，又有作官员称谓的“卿”。卿爵是左庶长至大庶长九级爵位的
合称；作官称的“卿”则一般以“九卿”出现，指具有一定秩级的官吏。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九卿在汉初指
二千石官员，文景时期中二千石秩产生后转而指示该秩级职官。关于卿爵与官称“卿”的关系，阎步克
认为卿爵和官称“卿”是人们拿周爵卿比附秦爵体制和秩级架构的结果，“卿”一定程度上沟通整合着
爵级和秩级（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版，第６２～６３、２４６、３３９～３４０页）。杨振红认为卿爵与官称“卿”俱自公卿大夫士爵
位系统衍生而来［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３３页］。前辈学者的研究为探索秦汉时期“卿”的性质打下了基础，但受限于史料，未能具体考察该时
期“卿”的动态演变。这影响了对卿爵与官称“卿”性质以及二者关系的把握。新发现的张家山汉简、
岳麓秦简等资料丰富了研究秦及汉初制度的史料，其中即有“卿”。这使从该时期爵称与官称“卿”的
性质入手，探索秦汉爵、官系统中“卿”的演变成为可能。

一　秦及汉初“卿”的性质

出土的秦及汉初律令、官文书中，作等级制度的“卿”是爵称，指左庶长至大庶长九级爵位。如汉
初的《二年律令·置后律》：“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其毋适（嫡）子，以孺子□□□子。关内侯

后子为关内侯，卿侯〈后〉子为公乘，【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张家山二四七

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５９页）。这条材料中，作为数爵合称的卿，与关内侯、五大夫等具体爵位并列。该情形在秦统一
前的司法文书中已存在：“鞫之：学挢（矫）自以【为】五大夫将军冯毋择子……■（谳）报：毋择巳（已）为
卿……”［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３１页］
县廷鞫文“学矫自以为五大夫将军冯毋择子”，言冯毋择的爵位为五大夫；而郡谳报更正“毋择已为
卿”，以合称言其身份。可见作爵位合称的卿，不仅可与具体爵位并列，亦可指称个人身份。

反观“卿”作官称的用法，秦及汉初的出土文献中尚未出现。官员的身份标识一般是秩级或官名。
有材料暗示汉初“卿”尚非制度性官员等级称谓：“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
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４９页］该材料罗列了行赐时各爵位比照的官员秩级。“卿比千石”，其
中的卿是爵称。可以想见，倘若官制中同时存在与秩级挂钩的“卿”，势必造成律文混乱。因而当时官
称“卿”恐怕还不是行于律令、官文书的法定称谓。

聚讼纷纭的秦始皇二十八年石刻“卿李斯”的“卿”，据上述结论可判断为爵称：“列侯武城侯王离、
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
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
第２４６页）。这段材料是司马迁对秦代石刻内容的记录，是秦人制度、思想的直接反映。与卿并列的
身份除丞相为官名外，列侯、伦侯、五大夫均是爵称。且卿作为数爵合称，与具体爵位并列，呈现的“列
侯—伦侯—卿—五大夫”序列，亦合于《置后律》中“列侯—关内侯—卿—五大夫”序列（秦统一后关内
侯更名伦侯。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１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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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页）。此外，“卿李斯”的“卿某”语言形式也符合秦人称个人为卿的习惯。故其中的“卿”当如史党
社所言为爵称（史党社：《〈墨子〉城守诸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传世文献印证了秦及汉初制度中的“卿”乃爵称。单称“卿”作明确对象身份时是爵称，突出表现
是秦楚之际的“赐爵卿”，如“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司马迁：《史记》卷五
六《陈丞相世家》，第２０５３页）。这一时期的卿爵多被认为是楚制，实际应是秦爵。其一，楚制史料中
卿爵极少见，而秦末卿爵多次出现，似是常见爵称，不合楚制。其二，该时期刘邦赐爵的爵序合于秦
制。刘邦赐爵记录中“七大夫—五大夫”“五大夫—卿”的升爵实例均两见，且未有史料反映七大夫与
五大夫、五大夫与卿间有其他爵位，此三爵在刘邦赐爵序列中位置极近。七大夫即公大夫，在秦制中
与五大夫间仅隔公乘一级；而五大夫之上即为卿。故此两种升爵实例反映的爵序合乎秦制。其三，曾
为秦泗水亭长，汉兴后“承秦制”的刘邦自不必言，项梁、项羽叔侄亦非纯用楚制。如项梁“部署吴中豪
杰为校尉、候、司马”（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２９７页），其中“校尉”“候”便不见于楚制。总
之，尽管不能绝对排除楚爵与秦爵部分爵位、爵序相同的可能，但该时期的卿更像秦爵。

尽管秦及汉初的传世史料里有指称官员的“卿”，但其形式并非单称“卿”，而是指示官员群体的泛
称词汇，如“公卿”“卿大夫”“群卿”。“卿”以指示群体的笼统词汇出现，暗示其成为官员称谓源于比
附，而不是制度规定。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的“显大夫”可为一佐证：“可（何）谓‘宦者显大
夫’？·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
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３９页）综观《法律答问》，往往是司法存在疑问或词汇内涵
不明时，才需发起问答。“六百石吏以上”为显大夫需通过答问明确，反映当时以秩级为标准的官称
“大夫”并不常见；常见情形还是以大夫标志爵位。也正因大夫乃爵称，所以官称“大夫”前需加“显”以
示区别。虽然“卿”“大夫”有别，但二者同为内爵称（为表述方便，无论其指示爵还是官，本文概以“内
爵称”称呼“公”“卿”“大夫”“士”），“大夫”作制度性称谓时为爵，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卿”性质的参照。
同时，制度性官称显大夫的出现不能说明“卿”也已是制度性官称。简文界定显大夫只涉及秩级下限
“六百石吏以上”，未涉及上限。表明六百石以上吏均为显大夫，制度上没有与其并列的官称“卿”。

虽然秦及汉初指示职官的“卿”是比附，但当时人对“何者为‘卿’”应已有明确认识。文献中文帝
时开始出现的“九卿”“列卿”均有明确指示范围。文帝元年（公元前１７９年）封赏功臣：“诸从朕六人，
官皆至九卿。”（司马迁：《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４２０页）这处“九卿”是汉代史料中官称“卿”最早
涉及明确对象者（尽管“从朕六人”为复数对象），也是最早一处“九卿”。虽然宣于皇帝之口，但此时九
卿还非实际制度规定，仅是九卿理论与实际官制相联系时的一种泛称（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４～１２６页）。不过从“官皆至九卿”的表述可知此时九卿已
有固定指示范围，而非模糊的笼统称谓。该处“九卿”也表明，官称“卿”具备明确指示范围不晚于文帝
元年。《新书·等齐》：“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诸侯列卿秩二千石。”（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
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６～４７页）“列卿”是一批范围明确的秩二千石职官。

该时期另一内爵称“公”也已有明确的指示范围，即相国或丞相。当指示的官员群体不包括相国
或丞相时，被使用的泛称往往无“公”，而是“卿大夫”。如陈平陈述丞相职责“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司马迁：《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第２０６２页）。被丞相管理的官员显然不包括其自身。

总之，秦及汉初作为制度性位阶的“卿”为爵称，指示职官的“卿”则非制度性称谓。后者这一时期
性质为比附，但涉及的官员已有明确范围。

二　秦及汉初“卿”性质的形成与演变

从秦及汉初“卿”的性质入手梳理其形成与演变，可以进一步理解卿爵与官称“卿”的“此消彼长”，
认识春秋至西汉“卿”性质的演变轨迹。

１．秦及汉初“卿”性质的形成
秦及汉初制度中的“卿”是爵称，官称“卿”是比附。这与先秦时期“卿”的性质、特征密切相关。

西周至春秋时期“卿”本质上是爵或爵之滥觞（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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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９１页）。战国时期“卿”的这一本质特征延续。形成于战国至汉初，反映当
时人对古制理想化认识的文献中，“卿”便是以爵称出现的。如《周礼·职丧》：“职丧掌诸侯之丧及
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二《职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
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影印本，第１６９９页）其中“卿大夫士”便属“有爵者”。“秦爵是在周爵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９３页），

秦及汉初的卿爵即源于此。至文帝朝仍有卿爵。晁错上书云：“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
（班固：《汉书》卷四九《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２８６页）“买其爵”“以自增至卿”，此
卿显然还是爵。

另一方面学者也注意到春秋时期卿的“官爵合一”特征。春秋各国的重要行政职位由卿掌握，地
位最高者被称为正卿或上卿（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０５～
７１５页）。“公卿”“卿大夫”等称谓被用来指示在朝群臣。《左传·隐公七年》：“初，戎朝于周，发币于
公卿。”（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３７６１页）王朝之公是
身为卿士的执政大臣之官职［魏芃：《西周春秋时期“五等爵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２０１２
年，第１７～７６页］。因而周王之“公卿”泛指在朝重臣。《国语·鲁语》“卿大夫朝考其职”，徐元诰注云
“在公之官职”［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第

１９６页］。可见“卿大夫”亦是重要职事官的泛称。

战国秦汉时期“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的天子之制形成，不断作用于现实政治［杨振
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第５８～７１页］。为即将统一的秦帝国提供指导的《吕氏春秋》中即多
次出现“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尽管春秋以后新官僚队伍兴起，重要官职不再由世卿把持，但是朝中群臣
由公、卿、大夫担任的历史记忆以及天子之制的影响共同促使当时人以“公卿”“卿大夫”比附现实职官。

至晚在秦二世时期，这些称谓已被用来指示官僚群体（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７１页）。

秦汉卿爵是先秦等级制度的延续与发展；而官称“卿”则是先秦卿任重要职官传统下的比附。二
者来源不同，因此卿，乃至整个“公（侯）卿大夫士”序列都并非联系爵制、官制的桥梁。公卿大夫士官
位序列顶端的公显然有别于侯卿大夫士爵制序列顶端的侯；而官位序列底端的士指公府属吏（参见杜
晓：《新莽“士”职官与公卿大夫士系统的演进》，邬文玲、戴卫红主编：《简帛研究》２０２０年秋冬卷，第

２６６～２７７页），难以看出与士爵层有直接关系。卿、大夫是探讨两个序列关系的关键。汉初《二年律
令》的《传食律》与《赐律》以及《汉书·外戚传》中西汉后期嫔妃等级史料里都有爵位、官秩相比照的内
容。下表摘取了卿、大夫位以及卿、大夫爵层各自的比照关系：

西汉卿、大夫官位、爵层比照关系表

西汉初 西汉后期

爵层 爵位
《二年律令》

《传食律》 《赐律》
《外戚传》

侯

卿

列侯

关内侯

大庶长

驷车庶长

大上造

少上造

右更

中更

左更

右庶长

左庶长

千石（大夫）

二千石（九卿）

千石（大夫）

上卿

中二千石（九卿）

真二千石（大夫）

二千石（大夫）

千石（大夫）

八百石（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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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西汉初 西汉后期

大夫

五大夫

公乘

公大夫

官大夫

大夫

五百石

二百石

八百石（大夫）

六百石（大夫）

五百石

三百石

六百石（大夫）

四百石

　　（资料来源：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４０、４９页；班固：《汉书》卷
九七上《外戚传上》，第３９３５页）

学者指出西汉爵、秩间没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
究》增补本，第７３～７５页）。据此表还可发现该时期爵、秩间也未借由“卿”“大夫”对应。汉初九卿秩
级二千石与西汉后期九卿中二千石都未对应卿爵，对应卿爵的是部分大夫位秩级。大夫位与大夫诸
爵间也仅有部分对应：《赐律》中八百石、六百石分别对应五大夫、公乘，《外戚传》仅六百石对应五大
夫。这两种史料中大夫位与大夫诸爵的其余部分以及《传食律》中的二者均无对应关系。汉初两种律
里千石对应卿爵层以上，西汉后期《外戚传》中八百石至真二千石与卿爵对应，表明西汉大夫位上端常
对应卿爵。《传食律》中大夫爵层对应五百石、二百石，《赐律》公大夫至大夫对应五百石、三百石以及
《外戚传》公乘对应四百石，反映大夫爵层下端往往对应低于大夫位起始六百石的秩级。因此，无论从
官秩对应爵层，还是爵层对应官秩的角度，西汉时期都没有以“卿”“大夫”沟通爵、官系统的迹象。

有观点认为在西汉“赐满”制度下，“公（侯）卿大夫士”使二十等爵与禄秩挂钩。此说可商。其一，
“赐满”的目的并非实现中二千石为卿爵、二千石至六百石为五大夫爵的爵秩关系。《汉书》的“赐满”
记录中，六百石以上一般受爵五大夫，中二千石被赐右庶长４次，被赐左更与中更各１次（刘攽指出元
康元年三月“赐满”记录的“中郎吏”盖“中更”之误。参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宣帝纪》，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５６页）。肩水金关简７３ＥＪＴ２６：３２反映了西汉某次赐吏民爵的情况，表明
“赐满”中也存在过二千石以上这一秩级层次（赐吏爵记录中未出现比秩。阎步克指出汉代比秩从属
于正秩，有时记为正秩。参见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增补本，第４２７～
４２８页。未见比秩或与该现象有关。比二千石从属于二千石）：“爵左庶长；中都官及宦者吏千石以下
至六百石爵五大夫；孝者爵，人二级；吏民爵，人一级；四年以前吏□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
金关汉简（叁）》下册，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０页］“吏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五大夫，那么被赐
左庶长的上一秩级层次必然自比二千石起。被赐卿爵者含括了秩级在九卿以下的官吏，可见该次“赐
满”即非以内爵称挂钩爵、秩系统。应当注意的是，传世文献中赐给六百石以上的五大夫是第九级爵，
赐给中二千石的右庶长、左更、中更分别为第十一至十三级爵。据上述材料，第十级左庶长可能即常
赐予二千石职官。其二，西汉中后期侯卿大夫士爵位分层已式微，渐为官、民爵分层取代（凌文超：《汉
初爵制结构的演变与官、民爵的形成》，《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３３～４５页）。该时期史料中
不见卿爵，秦汉之际的“赐爵卿”亦被“赐爵右庶长”“赐爵左更”取代。而最早的“赐满”记录景帝后元
年（公元前１４３年）才出现（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第１５０页）。在侯卿大夫士爵位分层不见使用
的背景下，当政者不太可能把对应九卿、大夫位与卿、大夫爵层作为赐吏爵目的之一。总之，西汉“赐
满”并未以“公（侯）卿大夫士”挂钩爵、秩系统。

要之，西周春秋时期卿为爵称，重要职官常由有卿爵者担任。秦及汉初的卿爵即早期制度的延
续，而官称“卿”是卿任要职历史记忆促成的比附。二者来源不同，并未成为衔接官制与爵制的中介。

２．西汉官称“卿”的制度化
西汉时期卿爵与官称“卿”的格局随着爵、官制度的发展而变化。由于侯卿大夫士爵位分层逐渐

被打破，爵称卿愈发稀见，以至消失于史籍。同时，伴随着等级秩序向“官重爵轻”方向发展以及儒家
复古改制观念兴起，“卿”指称职官更加常见，并逐步制度化。官称“卿”的制度化进程从其相关称谓的
变化里可以窥见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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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论及官称“卿”具备明确指示范围，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便是九卿称谓。“九卿”的出现是文帝
时“三公九卿”理论对汉王朝政治影响加强的结果［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第６３～６４
页］。西汉九卿的指示范围学界多有研究，此不赘述。一般认为九卿乃泛称，“九”为虚数。九卿尽管
有明确指示范围，但仍是包括了多种职官的群体称谓。九卿作为个人或人群身份时，以某人“为九卿”
的表达方式值得注意。如“及孝景即位，以奋为九卿”（班固：《汉书》卷四六《石奋传》，第２１９３页）。石
奋只能担任九卿中的某职官，这里却被表述成“为九卿”而非“为卿”。不仅如此，西汉前、中期“卿”作
官称时往往可见群体称谓“九卿”“列卿”，其中以“九卿”占绝大多数，却从未见单称“卿”。个体担任九
卿职官时也未有言其“为卿”“位卿”或“居卿位”的情况，一般都被表述成“为九卿”“位九卿”“居九卿
位”“列于九卿”“历位九卿”。可见“九卿”之所以成为职官称谓，并非由于当时官僚制度中确实存在九
个或一批卿，或是先有一批被单称为“卿”的官员，其后成为他们的合称，而是源于古代卿任重要职官
的传统以及三公九卿学说，是当时人以现实中一批中央重要行政官直接比附九卿的结果。因此在对
职官的比附中，“九卿”出现早于单称“卿”。

西汉中期含“卿”的官称还有“正卿”“上卿”，均是指示九卿的比附。如汲黯指责张汤：“公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司马迁：《史记》卷一二〇《汲郑列传》，第３１０７页）
“正卿”张汤是廷尉，列于九卿。汉制无“正卿”，而春秋齐、晋等国俱有正卿。李寻释之“谓执政大臣
也”（班固：《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第１４２９页）。汲黯言“公为正卿”是强调张汤身居要
职，以责其“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盐铁论·论诽》：“丞相史曰：‘……颜异，
济南亭长也，先帝举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贤者受赏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王利器校
注：《盐铁论校注（定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００页］丞相史说颜异“官至上卿”，非因
其位上卿，而是由于其担任被视为九卿的大农令，因而以“上卿”强调“先帝举而加之高位”，以论证“贤
者受赏而不肖者被刑”。可见，正卿、上卿都是出于论证需要的比附。这虽反映当时人对“卿”的范围
有明确划定，但也不能说明已出现单称“卿”。

九卿源自比附，但也在不断制度化。史籍中西汉后期出现了作官称的单称“卿”：“尊以京师废乱，
群盗并兴，选贤征用，起家为卿。”（班固：《汉书》卷七六《王尊传》，第３２３５页）这是最早一处单称“卿”，
时代在成帝时期。不过“二卿”“名卿”等提法暗示单称“卿”独立时间当更早。《汉书·元后传》：“于是
章奏封事，荐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冯野王‘先帝时历二卿，忠信质直，知谋有余……’”（班固：《汉书》卷
九八《元后传》，第４０２１页）冯野王曾任左冯翊与大鸿胪，故被称为“历二卿”。类似的表述还见“三卿”
（班固：《汉书》卷七〇《陈汤传》，第３０１８页）。与西汉九卿之“九”为虚数不同，“二卿”“三卿”之“二”
“三”是实数。《汉书·翟方进传》：“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选中。”（班固：《汉书》卷八四《翟
方进传》，第３４１７页）“三人”指均属九卿的京兆尹翟方进、少府陈咸、卫尉逢信。“名卿”是“知名之卿”
之意。不同于九卿、正卿、上卿这些古已有之的词汇，“二卿”“三卿”“名卿”并非直接比附古制。它们
出现的逻辑前提是作官称的单称“卿”出现，在此基础上才能言几人为几卿，或某人为何卿。这类提法
中时代最早的是“三卿”，出现时间不晚于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３３年）。单称“卿”出现应在此前。尽
管至东汉“九卿”依然更常见，但将个体单称为“卿”，表明“卿”从“九卿”等比附性词汇中脱离出来，向
着成为正式官制位阶又迈进了一步。

学者多认为新莽是九卿由观念向制度转换的关键时期。九卿的制度化及人数固定为九，当发生
在王莽即真前。元始四年（公元４年）夏，“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班固：《汉
书》卷一二《平帝纪》，第３５７页）。“八十一元士”是王莽托古改制，在中央建立的“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系统的组成部分。西汉未有此比附，因而八十一元士应是实际官制安排。既然
等级更低、人数更多的元士已经设置，其上的公、卿、大夫应也已制度化，人数整齐为三、九、二十七。

班固作《汉书》于东汉初，但该书中不同时段官称“卿”的差异应反映了西汉官称“卿”的实际变化。
官称“卿”的诸种称谓在时间上并非均匀或无序分布，而是体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文帝前仅见“公卿”
等泛称；“九卿”等范围明确的词汇与单称“卿”分别出现于文帝时期与西汉后期，并持续存在。班固著
《汉书》，史料内容源来有自。上述特征不是班固凭借自己语言习惯遣词用字所能形成的，而应是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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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撰作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反映了西汉官称“卿”制度化的真实情况。
东汉制度保留了三公九卿，单称“卿”作为独立等级称谓在史籍中延续下来。《续汉书·百官志》

载东汉九卿均曰“卿一人”（司马彪：《续汉书·百官二》，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

３５７１～３５９２页）。《后汉书·梁统列传》：“冒名而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余人。”（范晔：《后
汉书》卷三四《梁统列传》，第１１８１页）

综上，官称“卿”称谓的变化反映了其制度化的过程。文帝朝起常见的“九卿”等称谓是对三公九
卿学说、古代制度的直接比附。不晚于竟宁元年，单称“卿”出现，表明“卿”从比附性词汇中独立出来，
向制度性位阶演进。平帝朝“卿”实现制度化并延续至东汉。

三　结　　论

先秦至西汉前期，“卿”本质上为爵称。西周春秋时期有卿爵者往往担任重要职官。这一历史记
忆以及天子之制的影响共同促使战国秦汉时代的人以“公卿”“卿大夫”比附在朝职官。秦及汉初文献
反映当时卿爵是制度，作为官称的“卿”则是比附，原因即在于此。也正因卿爵与官称“卿”的形成原因
不同，二者并非沟通官制与爵制的中介。西汉时期，随着二十等爵侯卿大夫士分层解体，卿爵逐渐消
失。同时，伴随着秦汉等级秩序向“官重爵轻”方向发展以及复古观念影响深入，官称“卿”越来越常
见。从笼统的“公卿”“卿大夫”等群体性词汇，到不晚于文帝元年出现的具备明确范围的“九卿”，再到
不晚于元帝竟宁元年的单称“卿”，“卿”作官称时的词汇形式逐渐剥离其他并列、修饰内容，趋于单纯，
性质也由比附逐步成为正式官制位阶。平帝时期“卿”实现制度化，并延续至东汉。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　０１　２５
作者杜晓，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京，１０００８９。

【责任编校　徐　莹】

明义士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张 聪 颖

明义士（Ｊａｍｅｓ　ＭｅｌｌｏｎＭｅｎｚｉｅｓ，１８５５—１９５７），加拿大人，从１９１０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至

１９３６年回国（间有去法国及回美休假），２０多年中实现了从传教士到汉学家的转变，在甲骨收藏、研究
及商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促进了中国甲骨文化的海外传播。学界对
于明义士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他的甲骨收藏和研究方面（如方辉：《明义士和他的藏品》，济南：山东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魏敬群：《明义士甲骨收藏始末》，《史海钩沉》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５２～５５页；董延
寿：《明义士与甲骨文研究》，《中州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第１８９～１９２页），但对于他“一生中最富挑战
性、也是收获最大的五年”（明明德：《〈明义士和他的藏品〉序》，方辉：《明义士和他的藏品》，济南：山东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据档案记载，明义士入职齐鲁大学的时间是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９３６年６月回国
休假后再无返回中国，故此处五年的说法有误，明义士实际在齐鲁大学工作的时间不足四年）———任
职齐鲁大学阶段则研究不多，对于他如何入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其对国学所的贡献更鲜有提及。
本文利用新发现的一批档案材料，力图探讨明义士和齐鲁大学的渊源，深入探析明义士对国学研究所
的贡献，这对于全面、深入地研究明义士以及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将有所裨益。

一　入职齐鲁大学

在齐鲁大学工作的四年使明义士从一名传教士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但这种转变并非一
帆风顺，而是历经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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